
厦门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等部门关于市建筑矿山及石材加工企

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办法（试行）的

通知 

颁布单位： 文号：厦府[2005]356 号 

颁布日期：2005-11-24 执行日期：2006-01-01 

时 效 性：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地方规范性文件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现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建设与管理局、市地方税务局、市财政局、市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市总工会等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建筑、矿山及石材加工

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办法（试行）》批转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厦门市人民政府 

二 00 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关于建筑、矿山及石材加工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办法（试行） 

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厦门市建设与管理局 厦门市地方税务局 厦门市

财政局 厦门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厦门市总工会为规范建筑、矿山及石材加

工企业农民工的工伤保险，依法维护建筑、矿山及石材加工企业农民工的工伤

保险权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和《厦门市实施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和建筑、矿山行业及石材

加工企业的特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本办法适用于在厦门行政区域内的建筑、矿山行业企业及石材加工企业

（以下统称企业）的农民工（以下统称职工）。 

建筑、矿山及石材加工企业中的本市城镇户口职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制工及已按规定缴交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社会保险费的职工，

仍应按规定和原渠道缴纳五项社会保险费。 

本办法所指建筑企业，是指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

程、装修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拆除活动的企业。 

本办法所指矿山企业，是指按《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有关规定，由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纳入矿山企业进行管理的企业单位。 

本办法所指石材加工企业包括石材加工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 



二、建筑企业在工程项目开工前为在建工程施工工地所有职工单项办理工伤保

险的，由地税机关予以办理。 

建筑企业为在建工程施工工地职工参加工伤保险，其缴费基数以工程项目施工

承包合同总造价的 15%作为人工工资总额，按 1%的费率缴纳，即按工程项目工

程总造价的 1.5‰缴纳工伤保险费，缴费总额由地税机关核定，并开具缴费

单，由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在工程项目开工前一次性向地税机关缴交。 

市社保经办机构可根据用人单位上两个缴费年度工伤保险费收支情况、工伤事

故发生率、职业病危害程度等因素，按浮动费率的有关规定提出费率调整意

见，由相关部门提出调整方案后报市政府审批。 

三、建筑企业在建工程施工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应当按规定向地税机关申报职

工花名册以及在建工程项目的施工期限。用人单位所报送的职工花名册上载明

的职工的工伤保险关系自申报之次日起生效。 

用人单位应当及时报送增减职工花名册。对新录用的职工，用人单位应当在其

上岗前将职工花名册以书面申报形式报送地税机关备案。 

因属紧急情况临时增加或调用工人等特殊情况未能及时报送增员职工花名册，

临时增加或调用工人在 48 小时内发生工伤事故的，由地税机关、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建设行政部门进行确认后，按参保职工处理。 

四、建筑企业职工在施工工地上的期限按职工工种和工程进度由企业填报，但

最长不得超过工程项目合同期的期限。工程延期竣工验收的，最长不得超过工

程竣工验收期的期限。职工在在建工程施工工地上的期限作为职工的参保有效

期限。 

五、建筑企业为在建工程施工工地职工参加工伤保险后，其参保职工的工伤认

定、劳动能力鉴定以及工伤保险待遇按《工伤保险条例》、《厦门市实施〈工

伤保险条例〉规定》及有关规定执行。 

六、职工在参保有效期限内因工作原因在本在建工程项目或其他参保的工程项

目工地上遭受工伤事故或职业病伤害的，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进行工伤认

定，并享受工伤保险各项待遇；职工在参保有效期限外或在未参保的工程项目

工地上遭受工伤事故或职业病伤害的，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进行工伤认定

但按未参保处理，由用人单位（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专业分包企业、劳务分

包企业）按规定支付工伤保险各项待遇。 

七、在建工程项目施工工地的职工在遭受工伤事故或职业病伤害后，由用人单

位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在 30 日内为职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职工所在的用

人单位为劳务分包企业的，由劳务分包企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职工所在的用

人单位为专业分包企业的，由专业分包企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职工所在的用

人单位为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的，由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建筑业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或专业分包企业、劳务分包企业作为具备法定资质

的用人单位，应当履行为职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办理工伤伤残鉴定和工伤待

遇的责任和义务。用人单位不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为职工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企业的工会组织可作为申请人，在职工遭受

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直接向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八、确定建筑企业职工本人工资，采取与职工职业技术资格等级挂钩的办法。

职业技术资格等级分初级工（含普工、杂工）、中级工和高级工三个等级，其

初级工（含普工、杂工）、中级工和高级工的月工资分别按上年度全市社会月

平均工资的 60%、80%、100%计算，作为职工遭受工伤事故或职业病伤害后享受

工伤待遇的本人工资。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审核工伤保险待遇时应当严格核对工伤职工的职业技术资

格等级证书原件，按其持有的职业技术资格等级计算其本人工资，计发工伤保

险待遇。对未取得职业技术资格等级证书的工伤职工，其本人工资按上年度全

市社会月平均工资的 60%计算。 

九、矿山企业、石材加工企业按照本办法规定为其职工单项办理工伤保险的，

由地税机关予以办理。但申报缴费办法按《工伤保险条例》及《厦门市实施

〈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应当按规定及时向地税机关申报用人

单位职工工资总额、职工花名册及职工个人工资额。矿山及石材加工企业中的

本市职工，仍应按规定缴纳缴交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社会保险

费用。 

十、建筑、矿山企业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法

定资质或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的，该组织或个人招用的劳动者发生工伤

的，由具备法定资质或用工主体资格的企业单位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十一、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监督管理，地税机关、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协助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企业执行本办法的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用人单位（包括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专业分包企业、劳务分包企业等）工会

组织对本单位职工参加工伤保险的有关情况进行监督。 

建筑、矿山企业及石材加工企业违反《工伤保险条例》及有关规定，不为职工

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罚。 

十二、职工与用人单位因工伤待遇发生争议的，按照国家处理劳动争议的有关

规定处理。 

十三、本办法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1、建筑企业工伤保险团体参保登记表（略） 



2、建筑企业工伤保险职工参保花名册（略） 

厦门市人民政府 

 


